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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 通 市 财 政 局 文 件 
通财会〔2019〕12号 

 

关于开展2019年度南通市市区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  

 

各区财政局、市各有关单位：： 

为规范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管理，提高会计队伍职业

道德修养和专业业务水平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》、《会

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规定》（财会〔2018〕10 号）、《会计人

员管理办法》（财会〔2018〕33 号）等法律法规精神和《江苏省会

计人员继续教育实施办法》（苏财规〔2018〕22 号）的有关规定，

现就做好市区 2019 年度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对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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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区（不含通州区，下同）国家机关、企业、事业单位及

社会团体等组织具有会计专业技术资格的人员，或不具有会计专业

技术资格但从事会计工作的会计人员都应按规定参加 2019 年度会

计人员继续教育。凡参加会计继续教育人员需提前完成会计人员信

息采集工作。 

二、培训时间 

根据上级有关部门要求，我市将于 2019 年 8 月 9 日开始组织

开展市区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，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结束。 

三、培训内容 

2019 年会计继续教育培训分为行政事业类和企业类。 

行政事业类培训内容：会计人员诚信建设，会计职业道德，政

府会计制度、准则解读，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，会计基础工

作规范等会计相关法律法规。 

企业类培训内容：减税降费相关政策解读、会计人员诚信建设，

会计职业道德，企业会计准则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，管理会计相关

知识，会计基础工作规范等会计相关法律法规。 

四、培训方式 

2019 年企业类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采用远程教

育和面授辅导两种方式进行，具体培训方式由学员自行选择。远

程培训课程分“必修课”和“选修课”两个部分，每个学员在线学习

不得少于 30 学时，除指定必修课外，其余课程的学习，由学员自

行选择。面授辅导学习时间不得少于 30 学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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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市直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

全部采用面授辅导。各区行政事业单位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

育培训可采用远程教育和面授辅导，具体方式由各区自行确定。 

五、培训机构 

（一）远程教育培训机构 

按照《江苏省财政厅关于公布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网络

培训单位的通知》（苏财会〔2019〕11 号）的精神，今年我市继

续委托上海国家会计学院、中华会计网校（北京东大正保科技有

限公司)、华夏会计网校（北京华夏金财教育科技有限公司）3 家

网校作为远程教育机构。 

（二）面授辅导培训机构 

1.行政事业类培训机构：南通市财会信息教育中心（地址：

青年西路 192 号，电话：83534657） 

2.企业类培训机构： 

（1）南通报业传媒集团（地址：世纪大道 8 号南通报业大厦

一楼大厅，电话：68218989 俞老师，68218919 杨老师）； 

（2）南通开放大学（地址：中远路 169 号 ，电话：83559255、

18205019808 姜老师）。 

远程教育培训机构、面授辅导培训机构必须指定专人负责会

计继续教育工作。经办人员必须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将参培人

员信息（姓名、身份证号、联系电话）与成绩制成表格发送到市

财政局会计处。（联系电话：85594128、85594127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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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学习步骤及支付方式 

（一）网络培训 

1.培训流程：登录南通市财政局网站（czj.nantong.gov.cn）—

首页的“会计继续教育”（或公共服务模块—会计继续教育）—选

择网校—注册—选择培训年份—付费（电子付费）—选择课程—

开始学习—课时完成—参加考试—考试合格即继续教育培训完

成。 

2.电子支付：学员自行选择网校，通过支付宝、网银、微信

等方式直接向网校账户支付学习费用，支付成功即可登录网站学

习。学员需要发票的，可自行在网上打印电子发票。 

（二）面授培训 

面授培训直接与各培训点联系报名上课，具体时间由培训机

构确定。收费标准按物价局规定执行。 

七、学分管理 

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实行学分制管理，每年参加

继续教育取得的学分不少90学分。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

育取得的学分，在全国范围内当年度有效，不得结转以后年度。 

（一）参加规定的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培训，考试或

考核合格的，每学时折算为3学分，完成30学时，折算为90学分； 

（二）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高端会计人才培训，考试或考核

合格的，折算为90学分； 

（三）参加财政部组织的大中型企事业单位总会计师素质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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升工程和省财政厅组织的江苏省会计专业技术人员素质提升工

程培训，考试或考核合格的，折算为 90 学分； 

（四）参加财政部门组织或认可的其他高端会计人才培训，

考试或考核合格的，折算为90学分； 

（五）参加注册会计师、资产评估师、税务师继续教育培训，

考试或考核合格的，折算为90学分。 

（六）参加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以及注册会计师、资产

评估师、税务师等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，每通过一科考试，折

算为90学分； 

（七）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会计类中专以上学

历学位教育，通过当年度一个学习科目考试或考核的，折算为90

学分； 

（八）独立承担财政部门或其认可的会计学术团体的会计类

研究课题，课题结项的，每项研究课题折算为90学分； 

（九）独立公开出版会计类书籍的，每本会计类书籍折算为 

90 学分；与他人合作出版的，每本会计类书籍的第一作者折算

为90学分； 

（十）参加财政部门组织或认可的会计类知识大赛，折算 90 

学分； 

（十一）担任会计专业高级技术职称评审执行评委，折算 90 

学分。 

八、继续教育登记管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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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财政厅建立了“江苏省会计人员信息管理系统”，通过信息

采集的会计人员都在系统内，系统将如实记载会计专业技术人员

接受继续教育取得的学分情况。继续教育登记采用以下方式： 

（一）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由我局组织的继续教育和会

计相关考试，由我局根据教育机构和会计相关考试成绩直接办理

继续教育事项登记； 

（二）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用人单位组织的继续教育，经

我局同意可视同会计继续教育的，由我局根据用人单位报送的会

计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信息，为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办理继续教

育事项登记； 

（三）参加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承认的会计类中专以上学

历学位教育，通过当年度一个学习科目考试或考核的，可在年度

内由会计专业技术人员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我局会计管理部门申请

办理继续教育登记事项；也可在毕业后持毕业证书向我局会计管

理部门申请一次性办理几个年度继续教育登记事项； 

（四）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采取上述（一）、（二）

以外其他形式的，应当在次年上半年持相关证明材料向我局会计

管理部门申请办理继续教育事项登记。 

九、其他 

（一）市区会计人员未按规定完成以前年度继续教育的可在

以上三家远程教育机构参加培训，2018 年度的完成 30 学时、20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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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以前年度的完成 24 学时以上学习，参加考试并合格可视同完成

当年度继续教育。 

（二）参加 2019 年会计继续教育的会计人员在登记姓名、身

份证信息时必须与二代身份证的信息核对一致，同时完成会计人

员信息采集（请关注南通市财政局网站 czj.nantong.gov.cn），否

则不予确认继续教育。 

（三）加强对会计人员的教育和培训是法律赋予财政部门的

职责，接受继续教育是会计人员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。会计

人员所在单位应当通过教育、考核、使用相结合的原则，鼓励、

支持并组织单位会计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。  

十、各县（市）及通州区财政局可根据本通知精神，结合当

地实际情况，开展2019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工作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通市财政局 

2019年8月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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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 
 

抄送：各县（市）财政局、通州区财政局 
 

南通市财政局办公室 2019年8月7日印发 
 


